
常熟理工学院  教务处 
常理工教通〔2023〕157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3-2024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

工作的通知 

各二级学院、全体同学：  

为检查前阶段教学效果、巩固学生所学知识，完善学生学

习过程监测、评估与反馈机制，引导学生进一步改善学习方式

和学习态度，学校定于本学期第 8-11周进行期中考试，具体安

排和要求如下： 

一、工作要求 

各有关单位应组织任课教师、教学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学校

相关规定，切实加强教风、学风建设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

动性和积极性。各单位要将学风、考风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一

项重要工作内容来抓，严明考试和监考纪律，严格评分标准，

杜绝考试作弊，以保证期中考试顺利进行。 

二、考试班级 

2021、2022、2023 级全日制本科班级。 

三、考试课程 

2021 级、2022 级、2023 级均不指定开考科目，由学院或

任课教师视具体情况而定，原则上开考考核方式为考试的公共

课程或专业必修课程。其他课程可根据课程要求选择期中考试



或安排一次过程化考核。 

四、考试方式 

任课教师应结合前期教学实际情况，综合运用多种考试方

式，重在考查学生前期的学习效果，考查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

情况。考试形式可开卷或闭卷，考试方式可线上或线下，考试

题型不限。也可以采用非标准化考试方式，如口试、课程论文、

综述报告、读书报告、个人或小组课题研究报告（作品、小视

频）、大作业考核等。 

五、考试组织 

公共课程的期中考试须由开课学院在第 8 周前向教务处提

出申请，再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考试，学生学院安排监考，学生

在“教务管理系统”自行查看考试安排。其余课程的期中考试

由二级学院自行安排。 

六、命题及档案要求 

期中考试命题由学院和任课教师依据课程教学进度、教学

内容而定。各教学单位组织教师命题出卷，只需一卷。期中试

卷相关材料与平时过程化考核材料存档要求一样，可保存于在

线考核平台或正方存储系统，如有纸质试卷考核的采用纸质或

正方存储系统存档。 

七、成绩记载 

期中考试考完五天内，学生所在学院向学生公布成绩。期

中考试成绩在期末考试后由任课老师录入“教务管理系统”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组班重修的课程是否组织期中考试由开课学院决定。

跟班重修的学生，需要参加所在班级的期中考试。 

（二）期中考试为过程化考核的一部分，原则上不安排缓

考。 

（三）任课教师须提前告知教学班所有学生课程考试时间

及考试方式。请任课教师利用课程 QQ群、微信群、线上教学平

台公告栏等多种途径发布考试信息，确保教学班每位学生清楚

地了解考试相关要求。 



（四）学生考前务必提前确认课程考试信息，以免错过考

试，影响正常的学业进程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2023年 10月 11日 

 


